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范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工作，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科发火字［2000］324号）文件和《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执行规定的通知》（国科火字［2000］120号）文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按照本办法进行。

    第三条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第四条 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范围：

      （一）电子与信息技术

      （二）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

      （三）新材料及应用技术

      （四）先进制造技术

      （五）航空航天技术

      （六）现代农业技术

      （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八）环境保护新技术

      （九）海洋工程技术

      （十）核应用技术

      （十一）与上述十大领域配套的相关技术产品，以及适合首都经济发展特点的其它高新技术及其产品。

    市科委根据国家科技部发布的高新技术范围和本市的具体情况，对高新技术范围和高新技术目录适时进行补充和修订并定期公布。

    第五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

      （一）从事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单纯的商业贸易除外。

      （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

    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或服务为主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

      （四）企业每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5％以上。

      （五）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新办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总投入60％以上。

      （六）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并重视技术创新的本企业专职人员。

    第六条 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需提交的材料：

      （一）《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登记表》（含法人简历、职工登记表、高新技术及产品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

      （四）企业科技人员学历或职称证明复印件；

      （五）企业业务可行性分析报告

      （六）高新技术及产品有关证明文件。

    申请认定的企业可通过指定网站填报《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也可到各园区管委会、区县科委领取填报材料。

    第七条 市科委授权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及丰台科技园管委会、昌平科技园管委会、电子城科技园管委会、亦庄科技园管委会，对各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认定、复核。申请认定的企业，须向各园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经园区管委会审核认定后，由市科委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中关村科技园区外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须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区县科委提出申请，经区县科委审核后，报市科委批准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第八条 市科委会同各园区管委会、区县科委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两年进行资格复审，不合格者，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合格者，颁发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第九条 对企业集团（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公司）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应分别审查、认定。

    第十条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的，需对其进行重新认定。

    第十一条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及北京市政策规定的各项优惠待遇。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